
- 1 -

福建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文件

闽港航航运〔2026〕1号

福建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关于开展 2026 年水
路运输及其辅助业核查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（区）水路运输管理部门:

为加强国内、国际、内地与港澳间、大陆与台湾地区间水路

运输市场秩序与服务质量监管，全面掌握行业发展情况，依据《国

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》等法规，

按照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6 年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

核查工作的通知》（交办水函〔2026〕119 号）及省厅工作要求，

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，集中开展 2026 年水

路运输及其辅助业核查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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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国内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核查工作

（一）核查依据

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》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》（交

通运输部令 2020 年第 4号）、《国内水路运输辅助业管理规定》

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4 年第 3号）、《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》

（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13 号）、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实施国内

水路运输及辅助业管理规定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交水发〔2014〕

141 号）、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做好<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>实施

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交水规〔2020〕6 号）、《交通运输部关于

延续国内水路运输有关政策的公告》（交通运输部公告 2023 年

第 31 号）等有关法规和文件规定。

（二）核查对象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取得经营资格或已备案的水路运

输及其辅助业务经营者（包括水路运输、船舶管理、船舶代理、

水路旅客运输代理、水路货物运输代理业务经营者）、水路运输

经营者经营的船舶。

（三）核查内容

1.水路运输、船舶管理业务经营者的经营资质保持情况，以

及营运船舶的营运资格保持情况；

2.船舶代理、水路旅客运输代理、水路货物运输代理业务经

营者备案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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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外商投资国内水路运输企业情况（包括外商直接投资、境

外上市发行外资股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以及母公司通过前述三

种方式引入外资等情况）；

4.上次核查以来经营者及其经营、管理的船舶生产经营状

况，以及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经营问题，经营、管理的船舶是否发

生过较大及以上水上交通事故；

5.经营者对于行业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

（四）核查工作流程

1.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经营者填写《国内水路运输（辅助业）

经营者 2026 年核查报告书》（附件 1，填写说明见附件 2，以下

简称《核查报告书》），经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后，提交至

所在地各设区市（区）水路运输管理部门（一式两份）。水路运

输及船舶管理业务经营者还应根据上述核查内容提交其他有关

材料（原件或复印件）。

2.各设区市（区）水路运输管理部门组织对辖区内经营者上

门核查。我中心将对年度核查情况开展督查，重点抽查从事客船、

危险品船运输和海务机务委托管理的企业。

3.对难以取得联系的水路运输（船舶管理业务）经营者，各

设区市（区）水路运输管理部门要通过与海事管理机构、市场监

管部门信息共享等方式积极取得联系并纳入核查；对确实联系不

上的水路运输（船舶管理业务）经营者，要立即按照规定向其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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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限期整改通知书（限期整改通知书可采用公告送达方式；已下

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尚在整改期或整改到期尚未复查处理的不得

重复下达，下同）。对失联经营者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并依规进

行后续处理的，计入已核查数。

4.各设区市（区）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应当对接受核查的水路

运输（船舶管理业务）经营者出具核查结果。对符合经营资质条

件的，在《核查报告书》“核查结果”栏签署“合格”，并加盖公

章。

对不符合经营资质条件或有营运船舶不符合经营资格条件

的水路运输（船舶管理业务）经营者，以及有营运船舶未参加年

度核查的水路运输经营者，在《核查报告书》“核查结果”栏签

署“限期整改”、加盖公章，在《核查报告书》附表（附件 1.2

的第四个附表）中如实记录存在的问题并按照规定书面责令经营

者限期整改（海务机务管理人员配备、与企业订立一年以上劳动

合同的高级船员比例等条件不能满足要求的，整改期限不超过 3

个月）。

各设区市（区）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受核查的船舶代

理、水路旅客运输代理、水路货物运输代理业务经营者的《核查

报告书》“核查结果”栏签署“已核查”。

5.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在核查工作中应会同海事管理、交通执

法等有关部门加大对辖区内水路运输经营者所属船舶无证经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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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范围经营、船舶“假登记、假光租”、非法“挂靠”经营、船

舶管理公司“代而不管”以及内河船舶非法从事海上运输等违法

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，发现经营者涉嫌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应

按照职责依法依规严格调查处理。

6.核查工作结束后，一份《核查报告书》返还经营者，一份

《核查报告书》由负责核查的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存档。负责核查

的水路运输管理部门要切实抓好核查中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，对

经营资质、资格存在问题的经营者、船舶实施清单管理、建立台

账，督促其在整改期积极做好整改工作，并在整改到期后认真开

展复查，逐一销号管理。

7.各设区市（区）水路运输管理部门按照经营者提交的材料

和核查结果等，认真汇总辖区内经营者及其营运船舶的相关信

息，形成本市（区）《辖区内经营者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、《辖

区内所属营运船舶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4）、《2026 年核查情况汇

总表》（附件 5）和《辖区内外商投资国内水路运输企业汇总表》

（附件 6）。

8.各设区市（区）水路运输管理部门要认真梳理辖区内辅助

业务经营者情况，并填写《 辖区内国内水路运输辅助业情

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7）。

二、外贸运输企业核查工作

（一）国际、内地与港澳间船舶运输业核查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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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核查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

运条例实施细则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23 年第 16 号）、《交通运

输部办公厅关于国际船舶运输及内地与港澳间海上运输业务相

关审批备案的通知》（交办水函〔2019〕681 号）等有关法规和

文件规定。

2.核查对象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取得经营资格或已备案的国际船

舶运输经营者、内地与港澳间水路运输经营者及其经营的船舶

（可在水路运输建设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查询辖区内经营者相关

信息）。

3.核查内容

（1）经营者是否满足相应的从业条件要求；

（2）经营者自有和控制船舶运力情况（包括自有和控制的

五星红旗船舶和方便旗船舶）；

（3）2025 年度经营者及其营运船舶的经营状况以及违规违

章记录；

（4）国际船舶运输企业是否已依法通过水路运输建设综合

管理信息系统（国际及港澳航运业务—国际统计业务上报—海上

国际运输业统计调查制度）填报相关统计信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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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经营者对于行业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

4.核查工作流程

（1）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、内地与港澳间水路运输经营者

应在规定时间内，向各设区市（区）水路运输管理部门提交经法

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的《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/内地与港澳

间水路运输经营者年度核查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《核查报告书》

一式两份，附件 8）、《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/内地与港澳间水

路运输经营者营运船舶情况表》（自有、控股和光租的方便旗船

应纳入船舶统计口径，不统计期租船舶，附件 9）及相应的电子

版材料。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、内地与港澳间水路运输经营者还

应提交相应的经营资格证明材料或备案记录材料，提单和自有船

舶配备情况的证明材料。国际以及内地与港澳间的客船、散装液

体危险品船运输经营者还应提交公司安全与防污染能力符合证

明（委托管理的，提供船舶管理公司的安全与防污染能力符合证

明及委托管理合同）、海务机务管理人员资格材料。上述材料可

为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。

（2）各设区市（区）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对辖区内

经营者进行上门现场核查，并出具核查意见，实现对辖区国际船

舶运输经营者、内地与港澳间水路运输经营者核查全覆盖。通过

进行座谈、检查工作日志，检查自有船舶资料等方式，重点检查

企业海务机务管理人员配备、履职情况和自有运力配备情况。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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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从业条件的，在《核查报告书》“核查结果”栏签署“合格”，

并加盖公章。对不符合从业条件的，在《核查报告书》“核查结

果”栏签署“限期整改”、加盖公章，并书面责令经营者限期整

改（整改期最长不超过 3个月）。《核查报告书》一份留企业存

档。对核查工作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

调查处理。

（3）各设区市（区）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应根据核查情况，

填写《 （设区的市）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/内地与港澳间水

路运输经营者核查情况表》（附件 10）、《 （设区的市）国际

船舶运输经营者/内地与港澳间水路运输经营者营运船舶汇总分

析表》（附件 11），并连同经营者提交的材料和一份核查报告书

报我中心汇总。

（4）我中心将对本省的核查情况进行现场抽查，抽查率原

则上不低于 20%，重点检查本辖区内注册、在异地经营的企业。

（5）对本辖区内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的资质要求、

责令限期整改的国际以及内地与港澳间的客船、散装液体危险品

船运输经营者，各设区市（区）水路运输主管部门应跟踪整改落

实情况。

（二）大陆与台湾间船舶运输企业核查工作

1.核查对象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取得经营资格的大陆与台湾间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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舶运输的经营者。

2.核查内容

（1）企业基本情况；

（2）2025 年度企业及其船舶的经营状况；

（3）了解、收集经营者的意见和建议。

3.核查流程

大陆与台湾间船舶运输经营者应在规定时间内，向各设区市

（区）水路运输管理部门提交《2026 年台湾航线运输企业基本

情况调查表》（附件 12）和《2026 年台湾航线运输船舶情况调查

表》（附件 13）、船舶登记、船舶检验、安全管理等相关证书。

各设区市（区）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对辖区内经营者进行

上门现场核查，并将核查情况汇总后报送我中心。

（三）无船承运业务核查工作

1.核查对象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在我省备案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

者。

2.核查内容

（1）企业备案信息是否准确有效；

（2）企业运价备案情况及 2025 年度的经营状况；

（3）了解、收集经营者的意见和建议。

3.核查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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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应在规定时间内，向各设区市（区）水

路运输管理部门提交《2026 年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备案情况自

查表》（附件 14）。各设区市（区）水路运输管理部门汇总核

查情况并填写《2026 年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备案情况汇总表》

（附件 15）报送我中心。

三、有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肃做好组织实施工作

各设区市（区）水路运输管理部门要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，

严肃认真组织开展年度核查工作，统筹安排贯彻落实商渔船碰撞

重大安全隐患集中整治行动工作方案（2026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

全覆盖排查）。要通过多种渠道向企业加强宣传，工作中严格遵

守各项纪律，对在核查中知悉的经营者商业和个人信息应当妥善

保存。因工作疏忽导致未能依法履行职责的，将依法依规追究相

应责任。

（二）加强重点领域深入排查

各设区市（区）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在本次核查活动中，要对

照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水路运输市场监管有关工作的通

知》（交办水函〔2024〕225 号）及省厅贯彻意见，对水路运输

经营者海务机务管理人员配备与履职、是否存在接受“挂靠”等

情况深入开展排查（海务机务管理工作委托代管的水路运输经营

者也要排查，有关水路运输管理部门要督促相应国内船舶管理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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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经营者认真配合）。对国内水路运输企业，市级水路运输管理

部门要逐家企业核查后填写《国内运输企业 2026 年专项核查情

况表》（附件 16），其中国内客船、危险品船运输企业专项核

查情况表需分类梳理后报送我中心。

（三）强化经营资质动态管理

各设区市（区）水路运输管理部门要充分利用信息化管理手

段，加强对企业经营资质保持情况的动态监管，对信息系统提醒

经营资质存在缺陷的企业要督促企业整改到位。要根据核查结

果，配合维护更新福建省水路运政管理信息系统相关信息，确保

《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《船舶营业运输证》《国内船舶管

理业务经营许可证》等信息准确、有效。

（四）做好总结报送工作

各设区市（区）水路运输管理部门要把握核查进度，对核查

中发现问题要压实各方责任，实行闭环管理。各设区市（区）水

路运输管理部门应及时将本市（区）核查工作总结（应包括上年

度核查问题整改情况，未整改问题要说明原因，及本年度核查工

作开展情况、工作成效、发现问题整改情况等内容，有关汇总数

据较上一年变化率超 5%的应说明原因）、相关表格（附件 3-7、

附件 9-13、附件 15）和辖区内各沿海省际客船、危险品船运输

企业的《核查报告书》（包括附件，应为管理部门盖章版本）、

客船危险品船《国内运输企业 2026 年专项核查情况表》（应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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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部门签字盖章版本）、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、内地与港澳间

水路运输经营者提交的材料和核查报告书（包括附件，应为管理

部门盖章版本）电子版报我中心，电子文档发送 fjghhgc@163.com。

为进一步提升核查情况汇总效率，根据辖区内企业数量，漳

州、三明、南平、龙岩、漳州开发区于 4月 30 日前上报材料，

莆田、宁德于 5月 10 日前上报，福州、厦门、泉州、平潭于 5

月 20 日前上报。本通知及涉及的附件均可在我中心网站下载。

附件：1.国内水路运输（辅助业）经营者 2026 年核查报告书

2.国内水路运输（辅助业）经营者 2026 年核查报告

书填写说明

3.辖区内经营者情况汇总表

4.辖区内所属营运船舶情况汇总表

5.2026 年核查情况汇总表

6.辖区内外商投资国内水路运输企业汇总表

7.辖区内国内水路运输辅助业情况汇总表

8.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、内地与港澳间水路运输经营

者年度核查报告书

9.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、内地与港澳间水路运输经营

者营运船舶情况表

10.（省、设区的市）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、内地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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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澳间水路运输经营者核查情况表

11.（省、设区的市）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、内地与

港澳间水路运输经营者营运船舶汇总分析表

12.2026 年台湾航线运输企业基本情况调查表

13.2026 年台湾航线运输船舶情况调查表

14.2026 年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备案情况自查表

15.2026年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备案情况汇总表

16.国内运输企业2026年专项核查情况表

福建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

2026年2月6日

联系人：国内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，刘振江，0591-87078366；

外贸运输企业，陈悠，0591-87077499。

（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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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厅运输处

福建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办公室 2026年2月6日印发


